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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认证申请书 

申请组织自愿向 BPC申请认证，并履行以下条款： 

1.申请认证所涉及的领域、产品、服务及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2.始终遵守 BPC各有关文件的规定。 

3.提供申请认证所需要的证明文件,所有提交的信息及材料均真实有效。 

4.按规定交纳认证活动中的各项费用。 

5.接受 BPC对认证注册后的监督审核及非例行审核。 

6.接受认证监管部门及相关的认可机构实施的见证评审、确认审核和稽查。 

7、被执法监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或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被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组织，BPC 有权

不接受该组织认证申请。 

申请方法定代表人/被授权人:              

 

        年        月       日 

申请方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注册地址                                                邮编             

生产/经营地址                                                邮编             

办公地址                                               邮编             

法人代表            
固话                  

网址                    
手机                  

管理者代表            
固话                  

传真                    
手机                  

联系人            
固话                  

邮箱                    
手机                  

组织总人数：     人；申请认证范围所涉及的人数：     人 

是否倒班制： □否 □是，倒班形式：          ，每班员工人数：      

注：体系所涉及的总人数（应包括临时工/季节工/审查时在场的分包人员）                                    

申请认证类型：□初次申请  □再认证  □扩项   □证书转换  □其他： 

拟认证领域及标准： 

□商品售后服务评价认证              依据标准：                              

□物业服务认证                      依据标准：                            

□建筑工程服务认证                  依据标准：                              

□建筑装饰装修服务认证              依据标准：                             

□合同能源管理服务认证              依据标准：                              

□养老服务认证                      依据标准：                            

□其他：                            依据标准：                              

拟申请服务提供能力覆盖的范围及等级要求：                                                     

 

不适用/删减条款说明：条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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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说明：                                                           

申请认证范围覆盖服务的质量/服务标准： 

国家/行业标准：                                    

企业标准：                                         

是否涉及行政许可：□否/ □是  注明：                                      

在申请认证前一年内是否被政府部门处罚或发生过重大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事故或顾客投诉： 

□否/ □是，如选择此项，请简述有关情况：                                     

在申请认证前一年是否被执法监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或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被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

单”：□否/ □是，如选择此项，请简述有关情况： 
管理体系开始运行的时间： 

（现场审核前应至少运行 3个月，特殊行业 6个月）：      年    月    日 

管理体系运行现场：共        处（具有多场所/临时场所，请按照附表要求列出分布情况） 

希望现场审核日期：      年     月  至     年    月 

接受认证咨询情况： 

是否接受过认证咨询：□否/ □是      

认证咨询机构名称：                                

是否曾获得过认证证书：□否/ □是 

证书类型：□QMS   □EMS   □OHSMS   □服务     □其他： 

颁证机构：                  证书编号：                 证书有效期：                 

申请体系认证时需提交的的资料 

基本资料 

(服务认证) 

□申请方法律地位证明（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等） 

□资质或许可证复印件（法律法规规定需要资质和许可证的行业） 

□商标注册证明复印件或商标授权使用证明（认证证书中表明注册商标时需提供） 

□有效的服务体系文件(手册、程序文件等) 

□组织认证场所清单（两个或两个以上场所时提供，按附件要求填写） 

□服务认证申请书（本案） 

申请方特定

要求 

（适用时） 

□服务蓝图/服务流程图 

□为保证服务质量的必要检验/监测设备 

□提供服务适用法律法规标准清单  

□其他能够证明自身能力的证据（需要时） 

□自身依据服务要求的自我评价（适用时） 

申请方所缺资质证书是否在申请办理?   □通过审查待发证   □申请已受理   □未办理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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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固定多场所/临时多场所/多名称组织分布情况表（需要时填写并加盖公章） 

 

□固定多场所（如：连锁店/分支机构/分公司等）  □临时多场所 (如：建设类的施工现场、系统集成等)   □多名称组织 

序

号 
场所名称 服务提供活动范围 地址 

覆盖 

人数 
服务现场规模/进度 联系人及电话 

主要交通工具及

所需时间/距离

（总部至分现场） 

                                                                                                                     

                                                                                                                     

                                                                                                                     

                                                                                                                     

                                                                                                                     

                                                                                                                       

                                                                                                                     

                                                                                                                     

                                                                                                                     

注：1.多现场指申请组织拥有多个现场，每个现场应与总部具有法律或合同关系，并运行相同的管理体系； 

2.体系覆盖范围涉及临时多场所时，现场审查须选取在适宜的生产阶段进行。 

 


